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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资格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

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具备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或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资质，且

已入驻广东省中介超市的企业。

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

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经营方案

2、项目单位：连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

3、项目地点：河源市连平县

4、项目背景

连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是连平县政府为积极贯彻国家、广东

省关于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和储备林建设的战略决策而推动建设的。连平

县领导十分重视国家储备林建设，多次召开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专题协

调会议，积极开展国家储备林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于 2022 年 11 月编制

《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总体规划（2023-2062 年）》，规划建

设连平县国家储备林总面积 30 万亩，纳入河源市国家储备林建设范

畴。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储备林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林工规〔2023〕2 号），连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连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主体，依据《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建设总体



规划（2023-2062 年）》及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

备林项目（一期）建设方案》，规划建设国家储备林 10 万亩，于 2023

年 6 月取得广东省林业局批复同意。2025 年 8 月根据国家林草局《国

家储备林建设管理办法》（林规规〔2025〕1 号）、广东省林业局《关

于开展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评估工作的通知》（粤林办函〔2025〕47

号）等文件要求进行项目评估、建设方案及可研报告修编、申报入库等

工作，修编后项目建设总规模 10万亩不变、总投资不变。

经营方案既是森林经营主体制定年度计划，组织森林经营活动，

安排林业生产的依据，也是林业主管部门管理、检查和监督森林经营活

动的重要依据。为科学经营国家储备林，明确经营目标，提升森林质

量，提供长期行动蓝图，编制经营方案是必要的。

5、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保障国家木材安全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为目标，以创新投融资机制为动力，坚持国家储

备林建设与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平台承贷、项目管理、长短结合、创新机制、持续经营的思

路，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优质高效、功能多样的国家储备林，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木材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和林业现代化建设，建设幸

福和谐绿美连平。

6、建设原则

（1）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经营。

（2）坚持分类经营，分区施策。

（3）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协调。



7、成果要求

编制《河源市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经营方案》：明确

森林资源与经营评价、森林经营方针与目标、森林经营组织、森林经营

措施、非木质资源经营、森林健康与森林保护、森林经营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内容。

8、服务金额：服务金额暂不做估算，最终以财政评审为准。

三、公开选取方式

1、公开选取方式：直接选取。

四、服务期要求

1、服务期限：最终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五、付款方式

最终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